
泉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
房产公开招租方案
	申报单位
	

	标的名称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经办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主管单位
	
	电话
	

	房产概况

	标的物详细地址：
楼层总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楼层：   
建筑面积：          ㎡；      原 租 金：        
装修情况：
原租赁合同到期日：
其    他：



	招租条件
	押    金：  月租金
招租底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租赁期限：          

主要限制经营的行业或用途：

租金递增方式：

租金支付方式：

周边市场租金情况：
对承租方基本条件和主要要求：
是否设定原承租人优先权： 

标的移交期限：标的将于租赁合同签定之日起      日内移交。


	招租条件
	其他说明：



	特别提示（如房屋破损情况，水电情况，实际使用面积等）
	

	申报单位
领导小组意    见
	（单位盖章）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	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  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市财政局审批意 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申报单位、单位行政主管部门、市财政局、市财政投资中心各一份。

